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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  对公共场所监测数据和场所质量卫生综合评价作出了论述，以期为开展具体工作提供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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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场所发放的卫生许可证，是该公共场所卫生质量指

标综合评价 终结果的标志。卫生许可证的发放包含 3 个指

标内容，具体是：场所卫生指标监测合格；卫生管理符合规

定要求；从业人员身体健康检查和卫生知识培训考核合格。 

在以上 3 个指标内容中，场所卫生指标监测合格是重中

之重的指标,虽然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是一个指标明确的项目，

作为单个点（项、次）来说，国家已有明确的判断标准，在

实际工作中进行评价并不困难。但是，公共场所是个多种类

的综合性场所，即使是对单个场所来说，所监测的点（项、

次）数目亦甚多，如何科学取舍处理、采用所测的诸多数据，

使所采用的数据具有科学性、代表性和适用性，特别是对于

超标的项目（数据），如何处理、如何补测，至今国家尚无

统一的方法，不解决此类问题将直接影响卫生许可证的发放

工作。 

对此，本文尤其对同一个单位的多种公共场所卫生指标

监测数据如何处理、超标项目如何补测、场所卫生质量 终

如何综合评价发证进行了重点探讨。 

1  数据处理 

数据处理的方法很多，有算术平均法、模糊数学相关回

归法、中位值法等。但是以上处理方法都有优缺点。 

算术平均法常用于均匀分布、线性相关的数据型。但是，

公共场所是一种复杂场所，测定时偶然性机会多，测定数据

的不均匀性和跳跃性是经常出现的。用算术平均法处理，无

法说明极差数据（极高和极低）甚至超标数据的本质问题，

有的经用算术平均法处理后，便出现本来超标的数据不复存

在的结果，容易造成假象，对于样品数少的数据，误差就更

大。此种方法既不科学也不切实际。经历年的工作实践结果，

显然不能用此法。 

模糊数学相关回归法虽然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，

但目前全国对该法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，且研究程度不深，

运用不广泛。特别是对人体敏感性指标的研究，从环境毒理

学、流行病学、病理学、生理学等相关性方面研究仍不够全

面和系统，无法确定各项目指标的权重系数，目前应用仍有

它的局限性。 

中位值法是 常用的方法之一，它的缺点和局限性与算

术平均法较为相似。 

尽管目前对公共场所的测定数据还没有一种能作为唯一

可代替的处理方法，但在实际工作中只能根据公共场所的具

体项目指标，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法，多年的工作实践表明，

中位值法亦可作为常用的测定数据处理方法。 

2  数据处理方法的应用 

公共场所测定数据的处理方法目前可采用算术平均法和

中位值法，各具体项目的测定数据的具体采用的处理方法叙

述如下： 

2.1 算术平均法 

算术平均法可用于公共场所的风速、风量、照度项目的

测定数据处理。 

2.2 中位值法 

中位值法可用于公共场所风速、风量、照度项目及其以

外的其它项目的测定数据处理。 

3  超标数据的处理 

根据国家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及《《公共场所卫

生标准》规定，凡公共场所卫生监测超标的数据均应坚持补

测的规定，但尚无统一的补测方法，直接影响卫生监督执法、

监测发证工作，现根据统计学理论并结合历年具体工作实践

提出以下几种补测方法，并经多年不同场所的实践证明了是

科学可行的。几种具体补测方法叙述如下： 

3.1 当对公共场所监测总数在 10 个以下点（项）样品数

时，若点（项）超标率超过 50%的，补测数与原监测数相同；

点（项）超标率低于 50%的，补测数为超标数加 1，但补测

数总不应少于 3 个样品数。 

3.2 当对公共场所监测总数在 10 个以上点（项）样品数

时，若点（项）超标率超过 50%的，补测数为超标数加 30%

的原监测数；点（项）超标率超过 30%的，补测数为超标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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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10%的原监测数；点（项）超标率低于 30%的，补测数为

超标数加 3，但补测总数不应少于 5 个样品数。 

4  综合评价 

所谓综合评价就是要综合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：公共场

所的测定项目，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，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及

其行为符合标准要求情况。 

虽然公共场所监测项目多、数量大、情况复杂，但经数

据处理后，与卫生管理、从业人员及其行为的情况一样，已

成为各单项目指标了，使本来比较复杂的综合评价变为简单

和可能。 

但是对公共场所的饮用水包括二次供水中的余氯与细

菌、大肠菌群的情况可采取如下方法进行综合评价： 

4.1 仅单项测定余氯，并以该项测定结果作为判定依据

时，其含量以不小于 0.05mg/L 为合格。 

4.2 当余氯结果小于 0.05mg/L（甚至为零）时，则应以

细菌总数和总大肠菌群的结果作为该项是否合格的依据。当

细菌总数和总大肠菌均合格时，余氯项目亦同时判定为合格。 

5  结论 

5.1 算术平均法可用于呈均匀分布、线性相关的项目数

据中，可用于风速、风量、照度的监测数据处理。 

5.2 中位值法可用于不均匀性、跳跃性监测项目的数据，

可用于除算术平均法以外的其他项目监测数据处理。 

5.3 超标数据的补测处理原则：当所测样品数在 10 个以

下点（项）时，点（项）超标率超过 50%的，补采样品数与

原样品数相同；超标率低于 50%的，补采样品数为超标样品

数加 1，但补采样品总数不应少于 3 个样品数；当所测样品

数在 10 个以上点（项）时，点（项）超标率超过 50%的，

补采样品数为超标样品数加 30%的原样品数；点（项）超标

率超过 30%的，补采样品数为超标样品数加 10%的原样品数；

点（项）超标率低于 30%的，补采样品数为超标样品数加 3，

但补测的样品总数不应少于 5 个。补测样品的场所应在原超

标场所基础上逐级跳跃扩大补测场所。以上补测数应大于三

分之一的覆盖面为客观科学、切合实际的。 

 
 
（上接第 47 页）进行规划整治，规划内容应包括河道清淤、

桥梁及拦水建筑物修建、河岸两侧的保护区、拆迁安置、绿

化与景观建设、生活污水治理等综合整治，上下衔接，达到

流水通畅、缓冲地带合理、景观协调、环境优美。 

5  九十九溪中上游流域综合整治措施 

小流域的综合整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牵涉到地方

区域的发展规划、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、为保护景点的拆

迁安置以及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等问题，全面综合整治应采

取以下步骤：  

5.1 对九十九溪中上游的防洪、排涝、河床清淤、岸坡

修复、景观保护、水利工程、桥梁建设以及沿岸用水、排污

等环境保护问题进行全面规划。按已定的环境目标，列出详

细整治计划分阶段实施。 

5.2 加强流域区的植被恢复，控制开山采石，制止水土

流失。 

5.3 对整个流域的径流量组织协调管理，建立应急调节

方案，以便当下游干流和景区河段严重污染时从上游放水冲

污。 

5.4 加强环境监督管理，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，实施

排污许可证制度，实行流域排污总量控制。 

6  结语 

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分工负责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

共同促成九十九溪中上游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任务的完成。

通过各方努力落实综合整治措施，可望在不久的将来，改善

九十九溪中上游水环境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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